
臺東縣建和國民小學緊急事件危機處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18日訂定 

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2日修訂 

一、目的：  

(一)建立危機意識，開始需審慎處理妥善控制，最終達到危機化解。  

(二)動用最少資源、花費最短時間、波及範圍減到最小、損害程度降到最低。  

(三)強化校園危機處理小組運作功能，確保學生安全。  

二、緊急事件危機處理小組名冊：  

編制 職務 工作項目 電話 

召集人 校    長 負責緊急指揮 512381-201 

副召集人 教導主任 
襄助召集人，督導聯絡組工作、協調賠

償等事宜 
512381-202 

總幹事 訓導組長 向上級通報、督導安全組、醫務組工作 512381-204 

委   員 輔導教師 發言人，督導輔導組工作 512381 

委   員 總務主任 
督導協調組工作、尋求家長會、校外網

絡、社區資源支援，提供專業知能協助。 
512381-203 

委   員 人事 提供相關法律問題諮詢 512381-220 

委   員 護理師 緊急醫護工作 512381-208 

委   員 教務組長 督導資料組 512381-210 

委   員 級任教師 
負責平日危機處理教育及提供協助聯

絡事宜 
512381 

顧   問 家長會長 
協助支援各項工作，有關家長事務之處

理，必要時得請家長會協助 
 

三、緊急事件危機處理小組工作分配 

組  別  負責人  組    員  職  責  說  明  

安全組  訓導組長  

1.處理教職員生車禍、溺水、中毒、自傷

(殺)、運動、實驗(習)傷害。  

2.處理師生衝突、管教體罰、學生抗爭(申

訴)。  

4.負責現場秩序維持與安全警戒。  

醫務組  護理師 訓導組長 
爭取時間先行救護或就醫，負責傷之救護工

作。  

聯絡組  教導主任 
級任教師 

教務組長 
聯絡所有相關人員及求助者家長。  



輔導組  輔導教師 
訓導組長 

級任教師 

1.主導有關兒童及青少年保護事項之規定

(含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中途輟學等事

件)。  

2 負責協調有關資源及提供相關人員事後進

行心理輔導。  

協調組  總務主任 人事 負責申訴、救助、賠償、等協調工作  

資料組  教務組長 
科任教師 

級任教師 
負責事件資料之調查、蒐集、及彙整。  

教育組  訓導組長 級任教師 
負責各學年平日危機處理教育，及提供學年

協助聯絡事宜  

法律組  人事  1.主導人事、行政等問題以及其他。  

2.尋求相關法律知識支援，提供法律諮詢  

支援組  總務主任  

1.主導重大火災、重大風災、重大水災、重

大地震、重大爆炸、其他重大傷害處理。  

2.校園火警、人為破壞及校園侵擾、遭竊。  

3.人力調度   

顧問  家長會長 社會資源 協調支援各項工作  

＊ 對新聞媒體的處理原則：  

1.不私下答覆記者所提出的問題。  

2.統一對外發言。  

3.會議溝通的訊息組合好，以保證訊息不會遭誤解，事先準備新聞稿。  

4.發言人言語態度誠懇，表現冷靜。  

5.發言人要充分了解整個事實真相。  

四、緊急事件危機處理原則：  

(一)行動迅速、救人第一、財物盡量減少損失。  

(二)緊急事件時，盡速通報教導處，並展開分工合作，迅速作最有效的處理。  

(三)立即通知相關人員，召開危機小組會議，對外發言。  

(四)封鎖現場，安定學生情緒。  

(五)報告上級並與治安機關聯絡。  

(六)備妥交通工具於校門口隨時待命。  

(七)傷者盡速送醫急救。  

(八)校區內發現有陌生人或形跡可疑的人，務必加以盤問或通報教導處，態度不遜者立

刻通知治安單位處理。  

五、緊急事件危機處理流程：  

(一)校門應維持暢通。  

(二)健康中心平日即需準備急救藥品及擔架。  

(三)定期舉行緊急事件應變處理演習。  

(四)事後注意全校學生或受傷學生的心理輔導。  

(五)平時應保持與治安單位的聯繫，並建立良好的公共關係。  

 (六)處理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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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一、接獲不明電話 

1. 力求鎮靜，留意來電者口音、態度等特徵 

2. 詢問並正確記載所述內容 

3. 迅速通報教導處 

4. 精確記載來電起迄時間(分、秒) 

二、發現不明(可疑)物品 

1. 不可碰觸 

2. 保留現場 

3. 迅速通報教導處 

4. 在支援人員到達前協助管制現場 

三、判斷校安事件等級(甲、乙、丙級)，依規定時限完成通報 

報告 

否 

是 

判斷是否重

大危機事件 

協調相關人員支援處理 

最先接觸人員注意事項 

1.接獲不明電話 

2.發現不明(可疑)物品 

3.注意自身安全 

訊息傳入 原始接受(觸)人或單位 資料

蒐集 

人、事、時、

地、物、如何、

反應負責校安相關單位

(教導處) 

趕赴現場緊急處理 

妥善處理、完整紀

錄 

結案 

導師 

訓導組長 

校長 

校安中心 

否 

是 

是否成立危

機處理指揮

成立危機處理小組 

以一般特殊事件處理 結案 

執行各項危機處理措施 

組成人員 

1. 校長暨學校一級主管 

2. 各種專業人員 

3. 事件相關人員 



六、危機事件的範圍： 

(一)依據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依事件性質分為八大類：  

1.意外事件。 

2.安全維護事件。 

3.暴力與偏差行為事件。 

4.管教衝突事件。 

5.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 

6.天然災害事件。 

7.疾病事件。 

8.其他事件。 

(二)依據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依屬性區分為緊急事件、

依法規通報事件和一般校安事件： 

1.緊急事件： 

(1)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師生有死亡或死亡之虞，或二人以上重傷、中毒、失蹤、受到人

身侵害等，且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時知悉或立即協處之事件。 

(2)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情況緊迫，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時知悉或各級學校自行

宣布停課者。 

(3)逾越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能力及範圍，亟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處之事件。 

(4)媒體關注之負面事件。 

2.依法規通報事件： 

依法規規定應通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校安通報事件。 

3.一般校安事件：非屬緊急事件、法定通報事件，且宜報主管機關知悉之校安通報事件。 

七、危機事件的通報流程  

(一)由學校循通報系統先行口頭陳報教育處（322002）  

(二)向教育部「校安即時通」通報，並立即電知教育局承辦人。  

(三)依據「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於規定時間完成通報： 

1.緊急事件：應於知悉後，立即應變及處理，即時以電話、電訊、傳真或其他他科技設

備通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至遲不得逾二小時。 

2.依法規通報事件：應於知悉後，於校安通報網通報，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法規有

明定者，依各該法規定時限通報。 

3.一般校安事件：應於知悉後，於校安通報網通報，至遲不得逾七十二小時。 

(四)確實掌握學生出缺勤狀況，未到校者立即聯絡家長。未聯絡到時先向教導處報備，並

以電話或家訪持續追縱，必要時於校內外協助找尋，處理追蹤情形應紀錄於家庭聯

絡單。  

(五)如屬未經請假連續三天以上未到校上課之學生，應通報教導處及輔導老師，依「國民

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辦法」，向上級通報。  

 八、校園危機處理小組建制事項：  



(一)規劃一個機動性處理中心。  

(二)建置危機處理小組工作計畫，並置於明顯處可隨時取閱。  

(三)學校配置圖和鄰近地區地圖（含愛心商店）張貼於明顯處。  

(四)學校內參與危機處理小組小員及相關機構的聯絡電話、住址、負責人員資料，張貼於

辦公室，資料正確且一目了然。  

(五)學校對外聯絡通訊網路系統（如電話、手機、傳真機…等）保持堪用。  

(六)緊急照明設備、通訊器材和相關設施隨時檢測，保持堪用狀態。  

(七)學校人員名冊，聯絡電話住址（含家長緊急聯絡網）資料明確建立。  

(八)防護設備、消防器材、逃生設備隨時檢測及維修。  

九、規劃及訂定演習計畫：  

每年定期舉行危機處理小組的訓練及演習，藉訓練使全校師生了解危機應變能力，藉演

習使師生熟習應變動作，並藉以評估演習之可行性。 

十、注意事項：  

(一)緊急處置、搶修及救護行動應注意保持本身安全之理念，若無能力處置，不可冒然動

手，應交由專業人員處理，且個人安全防護裝具應佩戴妥當，搶救時優先順序為人員、

設備、物資，現場人力不足應優先請求支援。  

(二)緊急處置初步段落後，進一步作業若涉及專業技術方能處置時，現場人員保持監控待緊

急處理小組成員到場後接續處理。（上班時間由危機處理小組組長負責召集，下班時間

由值班人員聯繫業務負責召集）  

(三)緊急處置措施原則上若僅一人發現時，如災情不大，在可迅速撲滅、消除或控制時則應

先處置報告，否則應優先通報；多人發現狀況時應立即分工，並同步展開處置措施，危

機處理小組知悉後，應即運用一切可能趕赴現場執行應變任務。 

 

十一、本校校園事件預防與處理：  

(一)教學設施與遊戲設備  

1.專科教室設備須依教師說明及規定安全使用，並須有教師在旁指導。  

2.使用各項體育器材或遊戲設施前應先檢視並加以說明使用原則，如有損壞應立即停

用，並標記故障訊息，通知總務處修復。  

3.上實驗課時要加強說明各項器具的使用安全注意事項；實驗器材應於明顯位置標明物

品名稱，並注意防曬、防潮防繡、防蛀。  

4.上體育課，應先了解學童身體狀況並充分熱身。  

(二)下課與活動  

1.嚴禁學生於教室內、走廊上、樓梯上嬉戲、追逐、推擠…以防受傷。  

2.禁止學生攀爬圍牆、籃球架等危險行為。  

3.樓上班級請勿往樓下拋擲物品，以防發生擊傷人事件。  

4.平日多留意學生所攜帶之物品，是否有利器、不良書刊等不當物品，或來源不明之大

額金錢、昂貴物品。  

(三)飲食衛生  



1.飲水設施定期清洗，飲水台每日清洗乾淨，如發現飲水機繡蝕或水質污染應立即停

用，並通知總務處處理。  

2.午餐未用完之食物，不得打包留用，避免腐敗產生食物中毒。  

3.午餐負責配膳之同學不得留長指甲，並應戴口罩、帽子，著圍裙，清洗雙手後再行分

送飯菜。  

4.餐車使用安全宣導。  

(四)疾病預防與急救  

1.建立特殊體質學童檔案。  

2.宣導流行性疾病的防治措施。  

3.熟悉意外傷害緊急處理程序。  

(五)校外教學  

1.慎選地點，避免行經危險路線；事先勘查路線、地點、遊樂設施、急救中心等。  

2.參不參加戶外教學均需調查家長意願並簽名蓋章，掌握未參加者的真正原因，了解參

加者的身心狀況；不參加者應請家長在家輔導。  

3.落實小隊分組，以小組為單位進行活動，隨時掌握情況。  

4.做好行前安全宣導。  

5.攜帶簡便急救藥品及器材，每車均需安排隨隊教師照護。  

6.師生均應辦理保險。  

7.租車需訂定合約，車齡不超過五年，車內配有消防安全設備，不得超載。  

(六)兒童受虐與性侵害  

1.對身體經常有淤青、傷痕的學生，應了解其原因並追蹤注意，必要時反應學生事務處

與輔導處協助處理。  

2.落實校園安全維護措施，  

(1)秉持「學生在，老師一定在」的原則。  

(2)每日學生準時排路隊回家，如有需要留校較晚返家者，應由教師親送或聯繫家長

接回。男性教師並應避免單獨留置女學生。  

(3)上課時間學生要上廁所時，需結伴同往。  

(4)禁止學生出入校區屋頂、工地、地下室、宿舍等死角。  

(5)學生勿在課餘時與異性、師長或工友單獨相處，勿讓陌生人或異性親朋觸摸身

體，也勿接受其所贈與之財物。  

3.若懷疑學生遭受性侵害時，應：  

(1)以循序漸進之方式誘導其說出真相。  

(2)相信學生，讓學生知道錯不在他。  

(3)依事件之嚴重性，通知主任及校長，進行通報。  

4.如發現性侵害個案，應：  

(1)安撫當事人情緒，避免再予刺激。  

(2)保持現場完整，以利警方蒐證。  

(3)協助安排就醫，確定是否感染疾病或懷孕，必要時轉介精神科醫師診斷與治療。  

(4)保護當事人，避免曝光與同學之臆測與過度關心。  

(5)與家長、輔導老師等協力做好追蹤輔導。  

(七)其他  

 1.期召開緊急事件危機處理研討會。  

 2.辦理全校防災宣導、演練。  

 3.辦理校園安全、防災講座或鼓勵教師參加校外相關研習。  

 4.辦理教師急救訓練研習或鼓勵教師參加校外相關研習。  

 5.建立全校師生緊急聯絡網。  



6.建立班級學生緊急聯絡網，並實施互助編組，選出小組長與副小組長。  

7.在班級中實施安全宣導和演練，訓練數位同學在緊急事件發生時對外通報求救機制。  

 8.常做親師溝通，建立互信。  

 9.正常教學，上課不遲到，不提早下課。  

 10.熟悉導護工作內容。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